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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明代随着中央政权在云南统治的深入，在云南的刑法原则和刑罚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了明代与元朝的区别。

明代云南土司境内犯罪处罚规定与司法实践

程彩萍

（廊坊师范学院 历史系，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

摘要：明代中央对云南土司的管辖整体上是逐渐加强的，汉法在云南地区的实施亦较之前更为广泛。由于

云南土司云集，明律在推行过程中，形成了很多适应当地司法环境的特殊规定。一方面对云南土官、土民等

审判程序进行调整，提高了司法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明代云南地区的司法控制遵循了政治上“以夷制夷”

的思想，不论刑罚规定还是司法实践方面，多对世袭土官有所宽容，以示朝廷的“抚夷”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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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虽自汉唐以来为中央朝
廷所统，却具有很强的民族自治性质，中央对该地的

管辖以羁縻之策为主。元朝始开省设官，然“教化”

阻滞，仍以“夷俗”为重。至明初朱元璋统一云南地

区，一方面亦认识到该地诸“夷”杂处，难以治理，故沿

用“以夷制夷”之术，设立土官，子孙世袭；另一方面通

过土官朝贡、承袭等制度，以及派设总兵等官常镇其

地，加强了中央对土司体系的控制。其中明代对云南

土司的司法控制是治理该地区的重要一环，在输入汉

法，施以教化的同时，又不断做出了适应该地的制度

调整，促进了云南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

一、明代云南土官、土民犯罪之审判程序

明初朱元璋在以武立国的同时还发扬了“重典



治国”的理念。随着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大明

律》很快在整个明朝统治范围内推行，云南地区亦

不例外，并且汉法在该地实施的彻底程度远远超过

了历代王朝。然而，由于云南离京万里，又多土官衙

门，社会状况相较内地有很大不同，因此在推行汉法

的过程中，当地的司法官员不断提出新的调整措施，

包括司法审判程序等，以逐渐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

（一）云南土官犯罪审问程序的演变

云南是明代施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地区，明初统

一云南以及后来平定“叛乱”之时，有土人头目投降

归附者，或随军征进建立军功者，总兵等官为其奏请

除授文武职官，传之子孙袭荫，令其管辖土人，并负

责守御边境。据《南中杂说》记载：“明朝旧制，两迤

列郡二十有一，然流官分治不过云南、大理、曲靖、临

安、楚雄、澄江而已，余皆土司归命。”［１］可见云南土

官分布很广，且多彪悍，难以约束。其中“元江、永

宁、镇沅、孟良、景东最强犷，镇南、蒙化、顺宁、沾益

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调济为难”［２］２２８０。明初云南布

政使司因土官犯罪律条无所依据，乞加定议。朱元

璋命六部官会议：“凡土官选用者，有犯依流官律定

罪。世袭者，所司不许擅问，先以干证之人推得其

实，定议奏闻。杖以下则纪录在职，徒流则徙之北平

着为令。”［３］由此可知，明初为了安抚有功或归附的

世袭土官，规定他们若有犯法，必须具奏，方许拿问。

这一规定成为明代云南地区提审犯罪土官需遵

守的定例，至宣德年间仍然未有改动。当时，云南监

察御史杜琮已经认识到土官有犯应奏请提问，本是

以宽待之，但是他们却恃恩愈益纵肆，每每犯罪即以

进贡为名迁延避匿，或巡历乡村横敛无厌，导致人多

受害。因此，杜琮奏请：“如流官例五品以上奏请，

六品以下听巡按御史、按察司提问，庶革奸欺。”然

而，宣宗皇帝却固守祖宗成法，认为土官不可尽用汉

法，谕之曰：“蛮夷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琮所言过

矣，其循祖宗成宪毋改。”［４］

土官有犯应奏请提问的规定，到成化年间出现

略微变通。除了归顺或有功的世袭土官外，明代还

有大量纳粟授职的土官，他们大多是殷实的旗军、土

人。明朝根据上纳谷物的多少授予一定的官职，令

其在当地管事。这些土官之中有恃其富豪，恣意妄

为、横行乡里者，若被人告发到官，遵照旧例，不分官

品高低，具本参奏。但是，往往因为参奏时间太久，

多被幸免，以致土官愈加凶暴。很多云南司法官员

意识到其弊端，于是成化二年（１４６６年）闰三月，巡
按云南监察御史王祥奏准将以上“不拘职分大小，

具参奏提问”的旧例予以调整。他认为投降归附并

随军征进得授土官者，固当念其勋劳，亦如有功军

职，不许擅便勾问。其纳粟等项得授官职，已受朝廷

大恩，若不严加禁治，恐暴横日甚。因此在他的提议

下，拟定新的提审条例，并通行所有设土官之地：

“合行云南、贵州、湖广、四川、两广有土官去处，巡

抚都御史、巡按都御史、按察司官。今后有犯，除投

降归附、随军征进得授土官及纳米等项武职并文职

五品以上者，仍照旧例奏请提问。其纳米等项除授

文职六品以下官员有犯，照依提问六品以下文职律

例，就便提问发落。”［５］４１７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年）四月，
该条例又得到重申，内容与上述基本一致。①

另外，根据云南等地土官所犯罪情的轻重也做

出了相应调整，其中与以往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笞

杖轻罪与真犯死罪上。弘治《问刑条例》规定：“云

贵军职及文职五品以上官，并各处大小土官，犯该笞

杖罪名，不必奏提。有俸者照罪罚俸，无俸者罚米。

其徒流以上情重者，仍旧奏提。”［６］２８６《问刑条例》中

还规定：“凡军职并土官，有犯强盗人命等项真犯死

罪者，先行该管衙门拘系，备由奏提。”［６］２７６可见，不

同的审判程序适应了不同程度的罪行，轻者删繁就

简随即发落，极重者防止罪犯逃匿先行拘留，由此提

高了对云南土官犯罪的审判效率。

（二）云南通事犯罪的拘审

云南地区除了土官身份特殊外，还有一类人也

较为特殊，他们就是负责翻译的把事、通事。他们谙

晓夷语，以通传言语，管办粮差。其中有吏典保充

者，有由农民保充者，后或纳马纳粟冠带荣身，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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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六《土官六品以下径自提问例》，杨一凡等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四
册，第２５５页。具体为：“今后土官有犯，系归附从军，径进得授土官，及纳米等项文职并武职五品以上，仍奏请提问。其
纳米等项除授文职六品以下官员有犯，照例提问发落。”



在衙门办事。他们既不属于土官，又与一般平民不

同，《大明律》中并无关于通事的规定，若遇到犯罪

者，曾一度使当地法司无措。成化二年（１４６６年）二
月，据云南临安府知府周瑛等奏，他们往往倚称冠

带，靡所不为：“有将长官司钱粮，侵欺入己而不纳

者；有拨置土官互相仇杀，搅扰地方者；有起灭词讼，

挟制有司，把持官府者；甚有管哨妄拿平人为盗，擅

杀死者。”［５］２５３这些违法通事被传唤至官府后，即以

冠带身份为名，令法司难以提问。因此经周瑛奏准，

“今后各处长官司等衙门，但系由吏典、农民选充把

通事，后虽纳米等项冠带，犯罪宜徒，该管司、府、州、

县提问明白，依律照例发落。如犯贪淫等项，例该革

役者，革去为民，另选良民补充。”［５］２５４由此，若通事

有犯，有司正官可径自提问，以此加强对该群体的司

法控制。

（三）土官衙门“夷”民诉讼程序

明代对军民词讼逐级审理，禁止越级诉讼。

《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

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若迎车

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

得实者免罪。”由于该条律令对土官衙门的诉讼没

有明确规定，随着土官争袭以及土人之间兴讼现象

的加剧，土官及土人赴京越诉者愈加频繁。

弘治元年（１４８７年）五月内，云南楚雄府知府邵
民针对土官衙门诉讼程序提出了具体的建议［５］６２５，

经刑部尚书题准，该条例修订后被纳入弘治《问刑

条例》中。在该条例中，允许土民词讼在上司不与

受理的情况下，申请巡抚、巡按查究。另外，还特别

指出了土官所辖夷民与军卫有司所辖者的区别：

“若土官及土人夷人蓦越赴京奏诉，系土官所辖者，

免问。系军卫有司所辖者，问罪，俱给引照回听理。

所奏事情除叛逆机密并地方重事外，其余户婚田土

等项，俱行巡抚巡按等官，或都布按三司，审系干己

事情，查提问断，仍将越诉罪名并问。”可见，该规定

对土官所辖夷民更加包容。如再次赴京奏告，则不

分军民夷人，皆回原籍官司问断。奏词除有关重事

外，其余不分虚实，俱不予立案。由于“夷人”与汉

人处治有所不同，为了防止汉人假冒“夷人”越诉，

《问刑条例》规定：“其汉人投入土夷地方，冒顶夷人

亲属头目名色，妄奏代人报仇，占骗财产者，问发边

卫充军。”［５］３７０

由上可知，明代法律在保证正常诉讼程序的前

提下，尽量保护土民的诉讼权，这与他们所处的法律

环境亦相适应。所谓的“真夷”土官土人，他们因常

年僻居山野，语言不通，不识文字。由于户婚、田土、

斗殴等事，不可避免产生词讼，有向本管司衙告理，

却不与受理，或不能公断者，以致发生仇杀。有不得

已越诉上司，或赴京奏告，若一概不予立案，将其问

发边卫充军，致使情不上通，有失抚夷之道。因此，

土民与一般平民尤其有意冒充土人的奸诈之徒，法

律待遇不同。明代律例规定：“若系临近府县居民

及腹里逃军囚匠人等投入村岗，诈冒通把事头目，并

土官土舍人属族，代人报仇，占人田产，骗人财物，空

纸用印及捏写本状，或教唆主使真夷土人赴京奏告，

搅扰官府者，审勘得出，照令拟奏，问发边卫充军，原

词立案不行。”［７］明代云南地区的司法人员不断根

据实际问题提出新的审判方式，且有很多适应于整

个西南土司体系，这有利于促进该地区司法活动的

有效进行。

二、明代云南土司求治防乱的法律规定

明代危害云南地方社会治安的因素多与土官、

土民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诸如土官争袭引起

的词讼甚至仇杀，土民聚众为盗，边境通“夷”，外地

人潜匿云南为非生事等。针对扰乱云南土司社会安

定的诸多不法行为，明代法律及时做出了相应的惩

罚规定，有些还推行到整个西南边疆，这标志着国家

对云南等地的治理更加深入。

（一）土官犯罪处罚规定

明代律例中针对土官事宜记载最多的是对土官

承袭的规定，这与土官之间不断发生争袭事件有关。

如总兵官黔国公沐琮所奏：“（土官）被无籍通事人

等家奴专一取材害民，百计拨置，将大作小，以庶为

嫡。及至土官亡故，下人得遂奸计，任其勾引刁顽之

徒，巧捏虚词，妄行告保外族别枝。上司因无的确宗

图查考，所以夷民不服，连年仇杀，地方不宁。”［５］２９９

有明一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

中，其基本程序，即应袭土官提出申请，头目保举，官

员勘合。若违律袭替则予以处罚，如：“应袭舍人，

若父见在，诈称死亡，冒袭官职者，事发问罪，调边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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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军。候父故之日，令以次儿男承袭。”［８］８３３

针对土官有犯的专门惩罚条例还有“纵军虏

掠”一条，嘉靖《问刑条例》记载：“土官土舍纵容本

管夷民头目为盗，聚至百人，杀虏男妇二十名口以上

者，问罪降一级。加前数一倍者，奏请革职。另推土

夷信服亲枝土舍袭替。若未动官军，随即擒获解官

者，准免本罪。”［５］６４９该条例适应了云南所属土司地

区多盗的社会状况，督促土官约束土民，防止作乱现

象。另外，土官之间互相仇杀亦是法律所严厉禁止

的，如有违反，重者则取消世袭资格，改土归流。如

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年）议准一条：“云南、四川两省土
官，各照旧分管地方。如有不遵断案、互相仇杀，及

借兵助恶、残害军民，并经断未久，辄复奏扰变乱者，

土官子孙不许承袭。所争村寨，平毁入官。”［８］６２６

土官违法行为不止一端，然而除了叛逆谋反等

罪不可赦外，明代律例对待世袭土官较之其他职官

有所宽容。如《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

断，至八十贯绞。［９］《问刑条例》规定：“凡文职官吏、

监生、知印承差，受财枉法至满贯绞罪者，发附近卫

所充军。”［６］８９３然而土官初犯，则可纳米还职。据都

察院黔字四百五十二号勘合，札付内一件：“科官

事，今后有职土官犯该绞、斩、徒、流、杖罪、初犯者照

例纳米等项，完日还职。再犯监候，奏请发落。”［５］２５６

具体案例如下：

犯人李暹招系云南府安宁州罗次县巡检司

土官巡检。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年），暹自盖楼房，
不合科要弓兵罗必白等木头四百五十根，逼要

弓兵普信银六两，又因巡捕，将民人赵能并妻捉

打，吓要银二两各入己。事发到司，参提问拟暹

恐吓取财，减等徒罪。系土官初犯，照例纳米

还职。［５］２５５

该犯人李暹初次犯赃照例惩处，不久又接连索

取他人财物，被告发：

成化九年（１４７３年），有军人夏谨将骡马驮
货过关，暹不合索要斫骨刀三把，成化十年

（１４７４年）月日不等，三次夏谨有驮带鱼，布等
货过关，暹又索要盐鱼一十五斤，毡帽一顶，红

毡条二床。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年）六月内，夏谨
卖货过关，索要棕索十副，红帽两笼十个，槟榔

五吊各入己。遇蒙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年）十一
初八日赦宥，不合不行改正，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
年）正月八日，二次夏谨又驮铁锅等货过关，暹

又不合索要铁锅二口、槟榔四吊、红布二丈，象

牙、胭脂盒四副。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年）正月
内，夏谨挑货过关，不合索取木梳三把，俱入己。

夏谨不甘，将情赴都察院处告。［５］２５５

云南按察司议得李暹所犯，“合依监临官挟势

求索部内财物者计赃，准不枉法论，无禄人一百二十

贯之上罪止律减等杖一百，徒三年，纳米赃罪。缘文

武职官犯赃罪，例该为民”。然依照土官处治条例，

李暹犯赃二次，故奏请发落。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

覆议，他查到天顺四年，户部等衙门尚书年富等奏

准，“系蛮夷种类世袭之人，初犯纳米还职，再犯奏

请发落。若系有司军民等籍保除，叫名土官，不系蛮

夷世袭之数，照文武官犯赃罪例发落。”最后此案奉

明宪宗圣旨：“李暹系世袭土官，纳米，完日还

职。”［５］２５６－２５７可见，世袭土官较之一般武职官及叫名

土官①享有更高的法律特权，体现了明朝对待土官

的怀柔之道。

（二）云南土司境内其他官员犯罪处罚规定

明代云南地区除了设置土司以外，还设有抚按

官与都、布、按三司，并派遣沐氏子孙担任总兵官世

镇其地。上述文武官在安抚土官、平息盗贼等方面

的职责关系到土司境内的安危。

云南土官争袭除了土官本身的原因外，当地官

员勘合不力亦是重要因素。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
年），云南、两广、四川等处土官有十余年不得袭者

皆相率北京奏乞，并声言这是因为抚按官避嫌远怨，

不与给勘所致。［１０］５８９９针对此种弊端，法律上需要加

强勘合力度，因此规定云南镇守、巡抚、巡按、三司等

官查勘，但有争袭土官，仍令各该堂上官及时从公保

勘，拟定荫袭人之姓名，具奏定夺，不许有所推避。

所勘内容包括“见任土官历任根由，及流派到于某

枝某人承袭。所娶妾某人有无嫡庶男女，某人本宗，

不该承袭亲族某人”［５］３００。勘合后的宗枝图本造册

缴报。嘉靖时期有令：“若应袭土舍有罪未结或争

袭未明者，各官速为勘处，若延至一年之上不为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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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或本部转行覆勘一年之上不行回报者，听抚按及

本部查参治罪。”［１０］８２１

另外，遇到土官告袭，法律还禁止有司索取或接

受土官贿赂，令府县立即勘报。嘉靖十年（１５１６年）
议准：“各边军职及勘事人员，索取土夷财物，致生

他变者，依激变良民律例。”［８］６２６这在一定程度上遏

止了土官争袭导致的社会动乱。嘉靖《问刑条例》

也明确规定：“云南、两广、四川、湖广等处流官，擅

自科敛土官财物，佥取兵夫，征价入己，强将货物发

卖，多取价利，各赃至满贯，犯该徒三年以上者，问发

附近卫所充军。”［６］９０２事实上，该则条例更有利于约

束云南流官利用土官袭职进行勒索，对于保障地方

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云南土官之间相互仇杀以及强盗劫掠是当地治

安最大的隐患，明代法律不断强调文武职官在预防、

应对上述问题的职责，规定若有违犯则受到惩罚。

弘治三年（１４９０年）九月内该兵部尚书马文升等题
准：“通行各处镇守、巡抚、巡按等官，今后遇有劫

库、劫狱、杀人并伤至百人以上等项重情，及土官互

相仇杀，务要星驰奏请，及早扑灭。如或延缓隐匿，

酿成大患，致坏地方，听本部并科道官访实参奏，治

以重罪。”［５］１０４９

（三）外地人在云南土司境内犯罪处罚条例

云南地处边疆，山多田少，吸引了浙江、江西等

地的大批商人前来赢利，他们遍处城市、乡村、屯堡，

收购米谷，贱买贵卖，甚至娶妻生子，置买奴仆，二三

十年不回原籍。明代中期以来，商业逐渐发展，行商

远赴他乡愈加普遍，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

作用。然而，其中亦有“诡诈之徒”。据云南姚安军

民府阴阳学正卫甘理所言：“或逐托公事，或造追钱

债，搅扰衙门，军民受害……或起挑词讼，诈骗财物，

无所不为。”［５］４９３例如有商人居于瘴疠地方，不服水

土病死，辄便奏告土官人等，谋毒人命，以此诈欺钱

财。故此，卫甘理奏请：“行云南按察司，着落各卫

府查勘所属乡村、屯堡、城郭去处，但有江西等处客

商，不问人引新旧，尽数拿解原籍当差，不许托故稽

迟。及窝藏隐蔽，连歇家人等一体治罪。”［５］４９３最后

得到批准，令云南按察司查究。

除了江西客人聚集云南谋求生理外，这里还是

逃军、逃囚等潜匿之所。他们之中有的潜投土官远

方亲族，代之捏写词状，争夺官职。稍不遂其意，便

唆令土官劫夺村寨，举兵仇杀，令“夷人”受害，不可

胜言。如：“武定府土官金甸病故，伊妻商叶要袭土

官，被云南在城歇家金辉骗伊金银不计其数。商叶

病故，又保伊女安德袭职，仍前骗银。及至安德事

发，即将赃物诬指他人承认，人所共知。”［５］３０２这与云

南土官争袭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遇到袭职时，往往

差心腹通事、把事赴城投托城中市井，代其整点文

书，却多被诓骗财物。甚而导致地方官保勘土官时

互相推延，致有五、七年之上不得袭者。为了解决此

社会弊病，成化十七年（１４８１年）二月题准：“今后但
有似前代替土官打点文书，指引营求势要，诓骗财

物，及拨置不该承袭之人争袭，致令仇杀，扰害地方

者，不分官舍、军民，问罪追赃，完日俱发广西烟瘴地

方充军。”［５］３０３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年）又奏准：“土官
袭替，其通事把事人等，及各处逃流军囚容人，拨置

不该承袭之人争夺仇杀者，俱问发极边烟瘴地面

充军。”［８］６２６

另外，法司还注意到术士等潜入土民聚居地为

非者，故弘治三年（１４９０年）出台了一则条例对此种
行为进行惩处：“各处有无职役、无文引、假充算命

相面、形迹诡谲、语言狂妄、出入蛮夷土官衙门者，听

巡抚等处官拿问。系军者递回原卫，系民者递回原

籍，系官吏解至吏部收查发落。若是恣逞邪术妄言

祸福，教唆夷人，致惹边衅者，问罪毕日俱发边卫

充军。”［５］１０４９

明代云南土人因交通不便，少与外界来往，性较

质朴，而前去经商的江西客人、江湖术士等的活跃的

甚至“投机”的谋生手段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一定的

困惑。在当地法司看来，他们都是不安分的流民，因

此专门制定律条加以约束，甚至提议，将其全部驱除

出境。这反映了外来流寓人正冲击着云南旧有的社

会结构。除去上述诸多不法行为外，这些人也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社会的进步。

三、明代云南地区因“夷”而异的司法实践

云南地区司法控制的力度在明代有了很大提

高，国家法律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另外，明代中央

亦注意到了云南土司的特殊性，如上述很多法律规

定是专门针对云南土司有关事宜而制定的。在司法

实践中同样存在特殊之处，因出于政治、军事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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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贯彻了国家“以夷治夷”“治以不治”的怀柔之

道，在对待土官、土人方面与流官有所差别。

云南土司聚众为盗给当地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

害，这是治理云南需重点关注和预防的问题。面对

土司作乱，明朝廷向来先施以恩德，试图劝止，军事

上秉承外示优恤、内实严备的防御之法。故而，明代

云南司法审判对作乱土人也以“恩威并重”为原则，

往往严惩首犯，其余胁从则从宽处治。正统三年

（１４３８年），云南马者珑乡等寨“反贼”火头纠同阿
苏阿赤等聚众劫掠，英宗敕谕总兵官沐晟等：“令宣

布朝廷恩威，谕使悔过，如复负，固量调官军、土兵擒

获首恶诛之，其余胁从悉原贷。”［１１］７５２正统五年

（１４４０年），鹤庆军民府为事土官知府高伦妻刘氏同
伦弟高昌豪民洪春等纠集罗罗摩些人为乱，英宗仍

作如上处治：“量调操备官军擒获首恶解京，诸所胁

从悉加宽贷。”［１１］１２１９

明朝廷对云南聚众为盗的土人虽以招抚为先，

然而若强盗团伙一再危害当地百姓，屡次招抚不成，

亦会采取强硬措施，施以严惩。正德年间，云南弥勒

州十八寨盗阿勿、阿革等纠众数千焚掠数地村寨，当

地官员集兵胁抚，阿勿等拒之，最终巡抚何孟春出兵

讨之。事后，诛十八寨“夷贼”阿寺等八十三名，并

于当地枭示。［１０］３２６

当时云南除了盗贼比较猖獗外，土官之间的军

事冲突也不断发生，且有持续十几年者。然而明朝

廷对待此类问题采取消极干预的方式，即“以夷治

夷”的思想。解决土官之间的这种政治、军事矛盾

往往不以汉法为准。嘉靖初，云南缅甸、木邦、陇川、

孟密、孟养等处土官忿争仇杀，后经巡抚、巡按等遣

官劝谕，诸“夷”皆伏罪退还侵地，并欲进贡求赎，总

兵沐绍勋认为：“木邦、孟养戕杀无辜，多鲸手刃兄

母，律以王法，罪不容诛，但边徼诸夷忿争仇杀，乃其

常态。今既输服，请姑贳其罪，许令进贡自赎。”明

世宗准其所奏：“思伦、罕烈能畏威效顺，俱准赎罪。

多鲸罪逆尤重，但远夷不足深较，姑令悔悟自

新。”［１０］２１５７这便体现了明代君臣对待土司坚持“治

以不治”的思想，即使犯有“罪不容诛”的死罪，若能

悔改，停止干戈，亦有赦免的可能。可见，汉法在云

南的推行有其不彻底性。

然而，为了加强中央对云南的控制，需要树立国

家律令的威严。即使有诸如上述案例中体现的“怀

柔”思想，对外仍要做出声明。如云南土舍安铨与

武定军民府土舍凤朝文先后作乱，只将谋逆者问罪，

其余皆宥免。事后，刑部奏准令云南法司向土官宣

谕此次宽宥只是一时权宜，并非以后为盗杀人皆可

逃避法律，以此强调律令的权威。《明世宗实录》

记载：

云南番夷杂处，故设土官，使以夷治夷。其

干纪者，必绳之以法。顷缘安凤二贼扇乱，诏惟

罪其谋逆，余悉宥原，盖一时之权宜也。非谓自

是以后，杀人及盗皆不抵罪。乞敕所司宣谕之。

上曰：“然，肆赦恩命皆谓颁诏之前，非着令也。

今后土官有犯，仍照律例科断，但宜亟为谳决，

毋得留狱以失夷情。”［１０］２３５５

云南法司极为注重利用国家法律维护当地社会

的安定，一方面通过宣扬国家执法之严，警告、约束

土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屈从于国家治理西南边疆

的政治理念，因此出现了宽宥犯罪土官之后的声明，

以免失去法律的威慑作用。

云南流官在处理土官问题上违反律令者，往往

被严惩。嘉靖时期，云南巡抚游居敬未奉旨听候会

勘，即调土汉兵五万余，费以数万计，进兵围剿阿川

东堂，被问罪。［１０］８１３３最终游居敬以擅调军马者律谪

戍边远充军。万历初，云南临安地方“侬寇”猖獗，

巡抚邹应龙两次用兵失败后致仕离开云南，结果

“侬寇”更加肆虐。云南法司回奏其罪，拟从末减，

遭到神宗驳斥：“前后所奏应龙情罪已明，如何曲为

回护？再行查勘，着革去原任为民。”同时，敕谕兵

部等官：“近来云贵各土夷地方，屡因小衅辄起兵

端，皆由各有司官贪污索，骚动夷情，抚镇官抚驭

失宜，要功生事，以致祸结兵连，反费朝廷处置。今

后再有这等的你部里并该科参来处治。”［１２］９６４

云南土司地区如出现社会动乱，从抚镇官到卫

府州县各衙门官员皆要受到斥责，若再处置不当，酿

成大乱者则需受到法律惩处。在处理“土夷”问题

上，这种宽与严不同的倾向性，体现了云南地区司法

实践中因“夷”而异的处罚原则。

四、结语

明代对云南土司的治理不断加强，其中司法系

统的建设与律法的普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云

南地方官的法律意识在此过程亦有所增强，如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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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按邓?等声称讨伐作乱土官，当先明正其罪，不可

任意出兵：“即当明正其罪，请行天诛，若何以征讨

大柄付之细人，署将之手以军事为儿戏……”［１２］８９４６

此即所谓出师有名，以令其他土官信服。

然而，由于云南固有的社会结构以及土司制度

的执行，很难完全或彻底贯彻汉法，并且明代君臣亦

认为此地不能尽用汉法来约束。张居正曾就如何有

效治理云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其种类忿

争相杀，固其性然。又非可尽以汉法绳也……故仆

以为制御土夷之道，惟在谨修内治。数语尽之矣，廉

察边吏，毋令贪吏需索结怨，起衅禁戢。四方奸徒，

母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镇之以威，示之以信，毋

以小术欺诱之。但令遵奉约束，不废贡职而已，此外

不必过求。”［２］３５０６可见，他强调制御“土夷”之道，惟

在谨修内治，不可过度用法，因此当遇到土官之间争

讼时，他主张“其中或有争忿相讼者，两是而俱存

之，概行会勘，亦毋轻为奏请。待其彼此相戕，胜负

已决，吾视其理直而为众所服者，因而抚之。理曲而

为众所不悦者，因而除之……南北夷虏之势不同，其

处之之道亦异”［２］３５０６。显然，他的这种主张仍遵循

了“以夷治夷”的思想，两者相讼不相干预，最后以

胜负论之。从司法控制角度看，这种做法不利于法

律权威的树立。

明代持类似观点的不止张居正一人，在他之前的

杨一清亦认为：“盗贼生发责在土官，遣一介之使临

之，实时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术。汉兵不过壮声势以

固根本焉耳。”［２］１１４０又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云南按

臣会议事情，其中被批准的一条建议称：“夷俗难绳汉

法……惟徐图抚谕，大都欲详内略外，治以不治，其于

殊俗夷情为稳妥简便。”［１２］１７５４以上观点从某方面反映

了明廷对待云南土司的态度。虽然明朝统一云南以

来，通过建儒学、行教化、派流官、遣军队、置商屯等各

项措施加强了对云南地区的开发与治理，并开始了改

土归流的举动，但以此改变当地社会风貌的过程是极

为缓慢的。明代君臣仍然采取较为缓和与保守的方

式，在推进汉法的同时尊重“夷俗”。这种求稳求简

的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法的有力推行，尤

其导致对边区土司的约束力日益减小。

［参考文献］

［１］刘?．南中杂说［Ｍ］／／丛书集成新编：第９４册．台北：新

文丰出版公司，２００８：５６７．

［２］陈子龙．明经世文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３］姚广孝．明太祖实录［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１９６２：２５６０．

［４］杨士奇．明宣宗实录［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１９６２：１６５７．

［５］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Ｍ］／／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

编：第４册．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６］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Ｇ］．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１９８３．

［７］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Ｍ］／／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

编：第５册．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５１１．

［８］申时行．（万历）明会典［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９］大明律［Ｍ］．怀效锋，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８１．

［１０］张居正．明世宗实录［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１９６２．

［１１］李贤．明英宗实录［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１９６２．

［１２］叶向高．明神宗实录［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１９６２．

７１１第５期　　　　　　　　　　　　程彩萍：明代云南土司境内犯罪处罚规定与司法实践


